____________导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学位［1998］54号文件）、《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的通知（学位［2015］10号文件和浙江大学《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实施办法》［浙大发研（2008）209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核同意_______________学员在本院__________________学科（专业）申请同等学力硕士学位。
现聘请您担任该申请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请严格按照统招硕士研究生的同样要求，指导其论文课题工作。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相关课题研究经费由学生本人与导师及相关医院共同商榷解决。
谢谢您的大力合作，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医学院研究生科联系
联系电话：88208121  

                                 浙江大学医学院

                                  研究生教育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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